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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时点评 刚性履约机制落地，绿电需求约束强化 

电力行业 2026-6-23 星期二 

  

 【事件】 

 6 月 22 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编制印发《可再生能源消费最

低比重目标和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制度实施办法》（国家发展

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令第 42 号，以

下简称《办法》），自 2026 年 8 月 1 日起施行。此次文件围绕可再生能

源消费最低比重目标和省级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两条主线展

开，核心是把此前以鼓励和引导为主的可再生能源消费要求，进一步转

化为可监测、可评估、可考核、可补履约的制度安排。 

具体来看，文件将可再生能源消费最低比重目标划分为电力消费和非电

消费两部分。其中，电力消费最低比重目标覆盖全部可再生能源发电种

类，重点用能行业可通过可再生能源电力自发自用、绿电直连、绿证绿

电交易（划转）等方式完成；非电消费最低比重目标则覆盖可再生能源

供热（制冷）、可再生能源制氢氨醇等综合利用、生物燃料等类型。核

算层面，重点用能行业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最低比重目标完成情况，明

确以考核年生产电量对应的绿证作为基本凭证，这意味着绿证在履约体

系中的地位进一步抬升。 

省级层面，文件继续完善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制度，要求国务

院能源主管部门按年下达各省级行政区域可再生能源电力总量消纳责任

权重和非水电消纳责任权重。各省需制定实施方案，由电网企业、售电

企业、相关电力用户及自备电厂企业等共同承担消纳责任；对未完成目

标的企业和地区，允许在指标公布后三个月内通过绿证交易等方式补充

完成，逾期仍未完成的，将面临约谈、通报、信用约束及指标结转等后

续安排。与此同时，完成情况突出的企业和地区，则有望获得优先政策

支持。 

 
【点评观点】 

 整体来看，此次办法的出台，意味着我国可再生能源政策框架正在由“重

建设、重装机”加速转向“重消费、重消纳、重履约”。对于新能源行

业而言，后续市场关注重点也将从单一装机扩张，逐步切换到绿电消费

比例提升、区域消纳能力改善、交易机制完善以及绿色价值兑现能力增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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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供给扩张转向消费履约，绿电需求的刚性约束明显增强 

本次办法最大的增量，不是简单重复支持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方向，而是

首次将重点用能行业和地方政府层面的消费责任进一步制度化、可执行

化。过去市场对新能源行业的理解更多集中在装机高增长、发电量提升

和资源获取能力，而此次文件强化的是需求侧约束，意味着未来绿电需

求不再只是企业 ESG 诉求或政策倡导，而更可能逐步演变为重点行业

必须完成的履约任务。 

尤其文件建立了“年度下达—季度监测—年度评估—三个月补履约—逾

期约谈通报”的完整链条，使可再生能源消费比例具备了更强的执行抓

手。对于新能源行业而言，这将增强终端用能侧的绿电采购意愿，也有

助于抬升市场对可再生能源消纳质量的重视程度。 

➢ 绿证纳入核心履约凭证，市场活跃度与价格中枢有望获得支撑 

文件明确将绿证作为重点用能行业可再生能源电力消费最低比重目标完

成情况的基本凭证之一，这意味着绿证不再只是绿色属性的补充证明，

而正逐步成为制度性履约工具。从交易逻辑看，在部分企业短期内难以

通过自建新能源、绿电直连或实质性绿电采购完全满足目标的情况下，

绿证交易将成为最直接的补足方式，因此其需求确定性显著提高。 

更重要的是，绿证需求的增长不再完全依赖自愿市场，而开始与考核机

制挂钩，这将提升市场活跃度并强化价格发现功能。后续若重点行业覆

盖范围进一步扩大，绿证价格中枢和流动性均有望出现边际改善。对具

备绿证对应发电量资源的新能源运营商而言，其绿色环境价值兑现路径

也有望更清晰。 

➢ 绿电直连与就地消纳重要性上升，绿电资产的区域分化增强 

此次文件把自发自用、绿电直连、绿证绿电交易并列为主要完成路径，

释放出的信号非常明确：政策并不希望履约完全停留在金融属性层面，

而是鼓励负荷侧通过真实的用能结构调整来提高可再生能源消费比例。

对于数据中心、高耗能制造业、出口型园区以及具备稳定负荷的工业场

景，绿电直连和就地消纳的战略价值正在上升。 

其背后逻辑在于，只有真正实现源网荷储协同，新能源的利用小时、消

纳稳定性以及交易价值才能同步改善。因此，未来新能源资产的估值框

架可能不再仅由装机规模决定，而将更多受到资源区位、负荷匹配能力、

跨区输送条件、地方配套政策以及综合运营能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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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建议： 

1）龙头风电运营商：在消费侧履约约束强化背景下，装机规模领先、资

源布局优质、绿证供给能力较强的头部运营商有望优先受益。建议关注

龙源电力（0916.HK）。 

2）火绿协同型优质发电运营商：随着高比例新能源并网对调节能力提出

更高要求，兼具新能源资产和调峰调节能力的发电运营商，盈利稳定性

与估值韧性将更强。建议关注华润电力（0836.HK）。 

3）建议关注受益美国数据中心项目催化，具备较高向上弹性的中小市值

公司：协合新能源（0182.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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